和解协议书
甲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乙方： 上海桓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
鉴于：
1． 乙方系甲方的供货单位，经双方对账，截止到2024年8月19 日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尚欠乙方货款本金 246738.24元（贰拾肆万陆仟柒佰叁拾捌元贰角肆分）。
2.乙方已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，要求甲方支付货款及利息，并承担诉讼相关费用，案号(2024)沪0116民初11942号。


甲、乙双方对上述纠纷，遵循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内容，以兹共同遵守。
1、 2024年12月31日前，由甲方平均分5期向乙方支付246738.24元，乙方放弃利息请求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若甲方按第一条约定如期足额履行还款义务的，乙方已向金山区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等费用）由乙方承担；若甲方未按第一条约定履行，则诉讼费用由甲方承担，且乙方可就剩余未履行货款及诉讼费用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3、 甲乙双方按本协议履行完毕后，双方确认此前与产品交易有关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履行完毕，双方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。
4、 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，甲乙双方共同向受理本案的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申请调解，由法院出具调解书，同时乙方向法院递交解除财产保全的申请书。
5、 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协议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。


甲方：(盖章)

乙方：(盖章)

	年月日
